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之補課/補考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25 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14078 號函辦理。 

二、依據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3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028718 號函辦理。 

三、教育部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貳、停課標準： 

一、依據教育部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辦理。 

二、防疫隔離期間，缺席紀錄，不列入學期差假缺曠統計。 

參、補課措施： 

一、個別學生停課時：  

(一)、導師透過電話或即時通訊軟體每天關懷學生在家健康及學習狀

況，提供必要的諮詢及協助。並回報校護相關情況，留存資料，

以利後續追蹤。 

(二)、協助學生同步學習，依下列方式進行：指派班上專責學生協助

同步線上教學，並收集上課紙本資料交予導師，導師可透過電話、

電子郵件、傳真、郵寄等方式提供予學生，協助學生在家自行學

習。 

(三)、個別停課之學生復課之後，請任課教師利用早自修、午休或其

它課餘時間，進行個別補救教學以協助學生跟上學習進度。 

二、全班停課時： 

(一)、線上補課：任課教師利用線上平台，如 Google meet、Google 

classroom、zoom 等，實施線上授課。任課教師留有線上紀錄，

其授課時數得抵免復課後應補課時數。 

(二)、實體補課：以班級為單位，所遺課程調至復課後，由教務處擇

期於週例假日進行補課，如時間不足則延長至寒（暑）假期間補

課。 

三、全校停課時：同班級停課之補課原則辦理，。 

四、全國停課時：由教育部主導辦理疫情控制及學生學習相關措施，本校配

合利用學校網路公告、傳遞相關補課資訊。  

肆、補考措施：停課期間，如遇平時考、模擬考、段考之補考事宜。 

一、學生個別補考： 

(一)、平時考：學生在家學習期間，平時評量部份，改採以筆試、作

業、口頭報告、電話詢問、E-mail 或資料蒐集整理等多元方式，



由各任課教師秉專業自主精神彈性處理，給予適當評量。 

(二)、段考部分：依據「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附設國中部學生成績評

量辦法」與「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進

行補考。 

(三)、其餘年級性考試：無需補考，以公假成績計算方式辦理。 

二、班級與全校補考，依據「雲林縣私立正心中學附設國中部學生成績評量

辦法」與「私立正心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辦理。 

伍、配套措施： 

一、依據「正心中學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措施計畫」辦理。 

二、停課、復課、補課等措施，透過書面資料、電話聯繫或網路等方式通知

學生及家長。 

三、補課期間由教務處規劃該班任課教師配合上班，如有課程實施特殊需要

時，相關行政人員亦需配合上班。 

四、若原任課老師因病無法正常授課。由教務處安排同科老師（以同年段且

課較少者先行排代）進行相關代課事宜。 

伍、實體補課原班上課，學校不額外支付鐘點費。補課學生不須額外負擔任

何費用，含車費、餐費、授課教師鐘點費、水電等費用。 

陸、本計畫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陳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